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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

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幷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産生或

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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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0月31日，公司第六屆董事會第十一次會議審議通過《關於調整公司

股票期權激勵計劃激勵對象名單及授予數量的議案》。由於股票期權激勵計劃中

確定的部分激勵對象離職或去世，不再滿足成為股權激勵對象的條件，公司董事

會決定對激勵對象名單和授予的股票期權數量進行相應調整：激勵對象人數由原

1,531人調整為1,528人，股票期權授予數量由原10,320萬份調整為10,298.9萬

份。   

（二）已履行的相關審批程序  

1、2013年7月22日，公司第六屆董事會第六次會議、公司第六屆監事會第四

次會議審議通過了《中興通訊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權激勵計劃（草案）》（以下簡

稱“《股票期權激勵計劃（草案）》”）及其摘要，公司監事會對《股票期權激

勵計劃（草案）》所確定的股票期權激勵對象名單進行了核查，公司獨立非執行

董事、律師對股票期權激勵事項分別發表了意見。 

此後，公司依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根據香港上市規則提出的合規性意

見，對《股票期權激勵計劃（草案）》部分內容進行了部分修訂。 

2、2013年8月20日，公司獲知公司國有股東對公司實施股票期權激勵計劃的

意見已由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國務院國資委”）以《關於

中興通訊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權激勵計劃備案有關意見的復函》（國資廳分配

[2013]418號）予以同意，並由國務院國資委予以備案。 

3、2013年8月23日，公司獲知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中國證

監會”)上市公司監管一部以《關於中興通訊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權激勵計劃的

意見》（上市一部函[2013]539號）確認其對公司根據《上市公司股權激勵管理

辦法（試行）》（以下簡稱“《管理辦法》”）召開股東大會審議股權激勵計劃

無異議。 

4、2013年8月26日，公司第六屆董事會第八次會議審議通過了《股票期權激

勵計劃（草案修訂稿）》及其摘要、並決定召開二零一三年第三次臨時股東大會、

二零一三年第一次A股類別股東大會及二零一三年第一次H股類別股東大會，公司

獨立非執行董事、律師對激勵計劃修訂事項分別發表了意見。 

5、2013年10月15日，公司以現場投票、網絡投票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徵集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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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相結合的方式召開了公司二零一三年第三次臨時股東大會及二零一三年第一

次A股類別股東大會，以現場會議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徵集投票相結合的方式召開

了公司二零一三年第一次H股類別股東大會，上述會議以特別決議審議通過了《中

興通訊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權激勵計劃（草案修訂稿）》及其摘要、《中興通訊股

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權激勵計劃實施考核管理辦法》、《關於提請股東大會授權董事

會辦理公司股票期權激勵計劃相關事宜》的議案。 

6、2013年10月31日，公司第六屆董事會第十一次會議、第六屆監事會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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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職務 姓名 
擬分配期權數量 

占授予總量比例 占目前總股本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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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每股收益影響 

（元人民幣/股）  
 0.01   0.05   0.05   0.03   0.01   

股票期權的成本將在經常性損益中列支，上述對公司財務狀況和經營成果的

影響僅為測算數據，應以會計師事務所出具的年度審計報告為准。 

六、激勵對象繳納個人所得稅的資金安排 

根據國家稅收法規的規定，公司對激勵對象應繳納的個人所得稅及其它稅費

實行代扣代繳。激勵對象應繳納的個人所得稅及其它稅費由激勵對象自行籌集繳

納，公司不會為激勵對象提供貸款或其它任何形式的財務資助，包括為其貸款提

供擔保。 

七、獨立非執行董事意見 

公司本次對股票期權激勵計劃股票期權的激勵對象、授予數量的調整，符合

《管理辦法》、《股權激勵有關備忘錄1號》、《股權激勵有關備忘錄2號》、《股權激

勵有關備忘錄3號》以及公司《股票期權激勵計劃（草案修訂稿）》的相關規定。

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一致同意對激勵對象、授予數量進行調整，同意向1,528名

激勵對象授予10,298.9萬份股票期權。具體情況請見與本公告同日發佈的《海外

監管公告》。 

八、監事會對激勵對象名單的核實情況 

公司監事會對激勵對象名單進行核實後認為：公司本次對股票期權激勵計劃

的激勵對象、數量的調整，符合《管理辦法》、《股權激勵有關事項備忘錄 1 號》、

《股權激勵有關事項備忘錄 2 號》、《股權激勵有關事項備忘錄 3 號》以及公司

《股票期權激勵計劃（草案修訂稿）》的相關規定；調整後的公司所確定的授予

股票期權的激勵對象均符合《管理辦法》、《股權激勵有關事項備忘錄1號》、《股

權激勵有關事項備忘錄2號》、《股權激勵有關事項備忘錄3號》等法律、法規和規

範性文件規定的激勵對象條件，符合公司股票期權激勵計劃規定的激勵對象範

圍，其作為公司本次股票期權激勵對象的主體資格合法、有效；除前述部分激勵

對象因離職或離世等原因，不再符合成為股權激勵對象的條件而未獲得授予外，

公司本次授予股票期權激勵對象的名單與2013年第三次臨時股東大會、2013年第

一次A股類別股東大會和2013年第一次H股類別股東大會批准的股票期權激勵計




